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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科技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作業流程 
 

109.11.11 

◆相關規定 

1.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作業要點(109.06.24) 

2.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經費結報常見疑義解釋彙編

(109.09.11) 

3.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

整彈性措施(109.05.22) 

4. (研究人員)科技部系統操作手冊 
 

 

一、受理申請(每年約 5-7 月※實際申請時程依科技部當年度公告為準） 
 

科技部函知申請事宜 
 
 
 

人事室發函轉知相關單位 
 
 
 

1. 請注意如研究期間非寒暑假，須符合本校教師進修及休假 

研究辦法之規定，並於推薦時檢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過進修/休假研究會議紀錄 1份，如尚未經教評會審議，請

檢附切結書(註 1)。 

2. 申請書需含執行研究計畫單位主管說明(表 I124)【單位主 

管簽名或核章】、機構首長推薦函(表 I125)【由老師自擬】，  

連同計畫申請書，填寫「本校推薦參加科技部   年度 

（第   屆）國外短期研究申請表」、並附上教學單位教師評審

委員會通過同意申請科技部國外短期研究會議紀錄，會辦教務

處、人事室 

(確認申請資格)，於校內程序審查完畢後送交本校人事室】。 

3. 教師完成線上申請。(前點之表 I124、I125 須掃瞄上傳) 
 
 
 

   人事室線上彙整送出 
 

二、審核結果通知（約 11、12 月） 
 

科技部函知審核結果 
 
 
 

1.人事室轉知系所及教師審核結果。 

2.獲核定教師須依規定於出國前完成本校進修或休假研究申請 

流程。 
 
 

 
註：教師如非於寒暑假期間進行科技部短期研究，須向校內提出進修或休假研究申請並經校長
核定後才可進行國外短期研究。如申請科技部國外短期研究案時，進修或休假研究申請流程尚
未完竣，須請教師檢附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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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簽約請款（須於出國日期前三星期至六星期內辦理） 
 

 請教師準備下列文件，送至人事室： 

1. 合約書正本（一式 3 份）：申請人簽章 

2. 研究機構同意(邀請)函 

3. 出國通知書 
 

 
人事室：備函 + 科技部線上撥款作業彙整送出 

 

四、科技部撥款通知 
 

科技部通知撥付補助款 
 
 
 

   人事室收文、通知師長並辦理預借補助款 
 
 
 

會辦：主計室、出納組 
 

五、變更計畫：包括主題、期間、國家、補助地區、研究機構、臨時返國、提前

終止研究、研究中途離職或註銷該研究計畫案等（須 事前  報經科技部核

定） 

（一）變更申請 
 

         教師至科技部線上作業系統填寫變更資料 
 
 
 

                   人事室於科技部線上變更作業彙整送出 
 
 
 

（二）變更核定 
 

  科技部核定，人事室收文轉知教師 
 
 
 

會辦：系所、如核定金額變更會知主計室 
 

六、國外研究期間 
 

（一）抵達國外通知單：需於抵達前往國家後二週內，於科技部線上系統填送。 

（二）研究期間自費返國(有特殊或緊急事故，應於回國前或回國後於線上登錄，流程同
五、變更計畫) 

 
註：返國停留期間，國外生活費之支給，請參閱「作業要點」所列標準。 
 

http://www.ntnu.edu.tw/acad/flow/fl5-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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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期滿 

（一）返抵本國通知單：需於研究期滿二週內，於科技部線上系統填妥。 

（二）公費補助款結算：研究期滿二個月內，程序詳「作業要點」第十五點。 
 

教師至科技部網站線上填寫可報銷之費用，並檢附核銷資料如下： 

1、「科技部國外短期研究經費報告表」：請至科技部線上系統填妥、列印。 

2、「經費核定清單」。 

3、「抵達國外通知單、返抵本國通知單」。 

4、「研究期間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影本、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5、「實際研究起始日之前一天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證明影本或外幣兌換水單」。 

6、「報告摘要表(無則免附)」。 

7、「可結報費用之單據正本」：如機票費、學雜費、觀摩實習費、出國手續費等。 
 

人事室報銷彙整發文至科技部(檢附作業要點

第十五點第二款第一目至第六目 
 

（三）科技部函復結算核定 
 

科技部函復結算核定公文 
 

人事室收文 
 

 
 

無需繳回餘款 需繳回國外研究公費餘款 

 

會辦：系所、主計室 
 

              人事主任代判 

 
1.mail通知老師確認金額 

2.會辦系所、主計室 

3.製作支出憑證粘存單、暫借款 

  支出收回用紙 

4.請老師至出納組繳回款項 

5.確認主計開立傳票 

 

人事室備函繳還科技部： 

需註明補助編號。 
 

                          人事主任代判                
  

                               加會：主計室、出納組 
 
                                                                  科技部 函復收款收據 

          科技部函復收款收據，人事室收文 
 

                                                            通知老師領取，老師簽收後結案 

（四）報告繳交：應於研究期滿後二個月內，於科技部網頁線上作業系統繳交詳細「國外研究報告

書」電子檔。 
 

（五）應繳回補助費用之計畫執行人，經科技部催告仍未辦理者，申請機構除應持續追繳外，科技

部不再受理以該研究人員作為計畫執行人之新申請案，並得暫停撥付申請機構其他計畫執行人之補

助費用。  

 
八、服務義務：依「本校獲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合約書」中之規定辦理。




